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道德建设、弘扬诚信文化的决策部署，向广大会计人员宣传普及《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财会〔2023〕1号，以下简称《规范》），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提升会计行业诚信水平，助力我国会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规范》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将会计人员作为职业信用建设的重点人群，要求引导职业道德建设与行为规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会计人员承担着生成和提供会计信息、维护国家财经纪律等重要职责。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弘扬和广泛宣传《规范》，有利于引导和约束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树立良好职业形象，维护会计行业声誉。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规范》制定的重要意义，把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规范》作为当前和“十四五”时期会计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帮助广大会计人员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规范》内容，将《规范》落实到具体会计工作中，使其成为广大会计人员普遍认同和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
二、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规范》活动
（一）明确学习重点。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题学习活动，组织本地区（部门）会计人员学习《规范》的制定背景、总体构架、主要内容；要坚持条文规定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深入理解《规范》中“坚持诚信、守法奉公”、“坚持准则、守责敬业”、“坚持学习、守正创新”三项内容（以下简称“三坚三守”）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八）广泛开展宣传。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门户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手机客户端等平台和载体，综合运用专家宣讲、以案说法短视频、图文漫画、学习宣传手册、征文等形式以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开展多元化解读，大力宣传《规范》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营造学习《规范》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会计人员自觉遵循《规范》。宣传活动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扩大基层会计人员参与度，力戒形式主义。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开展会计职业道德主题宣传月活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进行宣传。
（三）深入组织学习。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长效学习机制，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平台作用，将《规范》学习纳入今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必修课程和本地区会计人才培养项目学习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本地区高校财会类专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将《规范》有机融入教学内容；在教育培训中，要将“三坚三守”以适当形式体现在学习手册、培训教材、结业或毕业证书中，将《规范》学习贯穿教育培训全过程。
三、及时报送有关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
各地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部门）学习宣传《规范》的经验做法可形成有关材料报送财政部会计司，经审核后将在会计司子网站“会计职业道德”栏目发布。
各省级财政部门、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应及时总结本地区（部门）学习宣传《规范》情况，并形成有关工作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学习宣传的具体做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有关建议），于2023年9月30日前报送财政部会计司（请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如有相关材料（如学习宣传手册、视频光盘、征文合集等）请连同纸质报告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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